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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TDR-2023-0010001

山政发〔2023〕6 号

山亭区人民政府
关于修改《山亭区禁止燃放烟花爆竹规定》

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、山城街道办事处，山亭经济开发区管委会，区政

府各部门，各企事业单位：
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全面落实

党的二十大精神，全面推进依法行政，加快建设法治政府，根据

《山东省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办法》等规定，经对现行有效的区

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行清理，决定对区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

《山亭区禁止燃放烟花爆竹规定》（山政发〔2020〕2 号）进行

修改。

1.第一条，制定依据添加了《山亭区人民政府关于划定禁止

燃放烟花爆竹区域的通告》；

2.第四条，依据山东省应急管理厅《关于进一步做好全省烟

花爆竹连锁经营推广工作的通知》（鲁安办字〔2023〕48 号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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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行了调整：第四条公安机关负责燃放烟花爆竹的公共安全管理

工作，落实流向管理登记制度。应急管理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山

东省应急管理厅《关于进一步做好全省烟花爆竹连锁经营推广工

作的通知》（鲁安办字〔2023〕48 号）要求，在禁放区域，不

再布设零售店（点）；在限放区域，原则上仅布设零售点；在未

实行禁限放的区域，逐步压减零售点数量。限放时间到期后，批

发企业要将所有零售点的未销售烟花爆竹全部收回、入库保管。

交通运输、综合行政执法、生态环境、教体、民政、自然资源、

住建、文化旅游、民族宗教、商务、工信、卫健、市场监管、供

销、公路、水务、气象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，依法做好燃放烟花

爆竹管理的相关工作。

第五条，依据《山亭区人民政府关于划定禁止燃放烟花爆竹

区域的通告》，对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区域进行了调整：第五条本

区下列区域内禁止燃放烟花爆竹：东至府前东路（锦绣花园小区东），

西至山旺路，南至抱犊崮路，北至青屏路的区域。

第六条，依据《山亭区人民政府关于划定禁止燃放烟花爆竹

区域的通告》，对第五条所述区域之外的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场所

进行了调整：第六条本规定第五条所述区域之外的下列场所，禁

止燃放烟花爆竹：

（一）机关企事业单位；

（二）文物保护单位；

（三）车站、码头、机场等交通枢纽，高速公路、立交桥、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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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；

（四）易燃易爆危险物品生产、经营、储存场所；

（五）输变电、燃气、燃油等能源设施安全保护区，军事设施

保护区；

（六）医疗机构、幼儿园、学校、养老服务机构；

（七）国有林场、山林等重点防火区、大中型水库管理区；

（八）旅游景区、商场、图书馆、博物馆、体育场馆等人员密

集场所；

（九）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场所。

前款所列场所，各镇人民政府、山城街道办事处应当组织设

置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统一警示标识，并做好安全提示和防范工

作。

第七条，依据《山亭区人民政府关于划定禁止燃放烟花爆竹

区域的通告》，对全域禁止燃放烟花爆竹时段进行了调整：第七

条下列时段内，本区全域禁止燃放烟花爆竹：

（一）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期间；

（二）中考、高考期间；

（三）依法确定的其他禁止燃放时段。

3.依据《山亭区人民政府关于划定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区域的

通告》，删除了原第八条。

4.第十条，依据《山亭区人民政府关于划定禁止燃放烟花爆

竹区域的通告》，删除了“确需燃放的，由承办婚庆、典礼等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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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的酒店、宾馆、婚庆公司等经营单位向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申请

备案，经批准后在指定的时间、地点燃放”。并调整编号为第九

条。

5.第十一条，部分文字表述进行了微调，审批服务修改为行

政审批，并将编号重新编号为第十条。

6.第九条、第十二条、第十三条、第十四条、第十五条，第十

六条、第十七条、第十八条、第十九条、第二十条，编号依次调整

为：第八条、第十一条，第十二条、第十三条、第十四条、第十五

条，第十六条、第十七条、第十八条、第十九条。

7.统一登记号调整为 STDR-2023-0010001；

8.修改后的文件内容自本通知印发之日起开始施行，文件有

效期不变。

附件：《山亭区禁止燃放烟花爆竹规定》（修订）

山亭区人民政府

2023 年 12 月 20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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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山亭区禁止燃放烟花爆竹规定（修订）

第一条 为保障公共安全和人身、财产安全，改善城市环境质

量，防止噪声和大气污染，推进文明城市建设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《烟花

爆竹安全管理条例》《山东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》《枣庄市烟花爆

竹燃放管理条例》及《山亭区人民政府关于划定禁止燃放烟花爆竹

区域的通告》等法律、法规，结合我区实际，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本区行政区域内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活动，适用本

规定。

第三条 各镇人民政府、山城街道办事处应当将禁止燃放烟

花爆竹工作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范围，负责宣传引导和督促本

辖区单位和个人遵守本规定，配合有关部门做好禁止燃放烟花爆

竹工作。

第四条 公安机关负责燃放烟花爆竹的公共安全管理工作，

落实流向管理登记制度。应急管理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山东省应

急管理厅《关于进一步做好全省烟花爆竹连锁经营推广工作的通

知》（鲁安办字〔2023〕48 号）要求，在禁放区域，不再布设

零售店（点）；在限放区域，原则上仅布设零售点；在未实行禁

限放的区域，逐步压减零售点数量。限放时间到期后，批发企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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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将所有零售点的未销售烟花爆竹全部收回、入库保管。交通运

输、综合行政执法、生态环境、教体、民政、自然资源、住建、

文化旅游、民族宗教、商务、工信、卫健、市场监管、供销、公

路、水务、气象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，依法做好燃放烟花爆竹管

理的相关工作。

第五条 本区下列区域内禁止燃放烟花爆竹：东至府前东路

（锦绣花园小区东），西至山旺路，南至抱犊崮路，北至青屏路

的区域。

第六条 本规定第五条所述区域之外的下列场所，禁止燃放

烟花爆竹：

（一）机关企事业单位；

（二）文物保护单位；

（三）车站、码头、机场等交通枢纽，高速公路、立交桥、

以及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；

（四）易燃易爆危险物品生产、经营、储存场所；

（五）输变电、燃气、燃油等能源设施安全保护区，军事设

施保护区；

（六）医疗机构、幼儿园、学校、养老服务机构；

（七）国有林场、山林等重点防火区、大中型水库管理区；

（八）旅游景区、商场、图书馆、博物馆、体育场馆等人员

密集场所；

（九）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场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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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款所列场所，各镇人民政府、山城街道办事处应当组织设

置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统一警示标识，并做好安全提示和防范工

作。

第七条 下列时段内，本区全域禁止燃放烟花爆竹：

（一）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期间；

（二）中考、高考期间；

（三）依法确定的其他禁止燃放时段。

第八条 各镇人民政府、山城街道办事处及其有关部门应当

组织开展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宣传活动，并在重大节日、重污染天

气期间加大宣传力度。

广播、电视、报刊、网络等媒体，应当开展禁止燃放烟花爆

竹的宣传工作。

机关、企事业单位及社会团体，应当在本单位、本行业开展

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宣传活动，层层签订责任状，做好本单位、

本行业的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工作。

居（村）民委员会、物业服务企业，应当配合做好禁止燃放

烟花爆竹的有关工作，加强对居（村）民、业主的宣传、引导。

劝阻无效的，及时向公安部门报告。

学校和未成年人的监护人，应当对未成年人进行烟花爆竹安

全知识和禁止燃放烟花爆竹教育。

鼓励社会公益组织及志愿者参与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志愿服

务活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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鼓励、引导单位和个人在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区域之外，少放

或者不放烟花爆竹。

第九条 在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区域内，物业服务企业督促业

主遵守本规定，并做好燃放安全提醒和相关防范工作；对物业管

理区域内违法燃放烟花爆竹的行为予以提示和劝阻，劝阻无效的，

及时向公安机关报告。承办婚庆、典礼等服务的酒店、宾馆、婚

庆公司等经营单位，应当告知消费者不得违法燃放烟花爆竹，并

引导以电子鞭炮代替烟花爆竹，以播放音视频代替燃放烟花爆竹。

对违法燃放烟花爆竹的行为予以告知和劝阻，劝阻无效的，及时

向公安机关报告。对不履行烟花爆竹燃放管理职责的单位，根据

《企业事业单位内部治安保卫条例》规定，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。

第十条 行政审批、市场监管、民政、公安、自然资源等部

门在办理工商注册登记、婚姻登记、户籍登记、产权登记等业务

时，应当开展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宣传。

第十一条 机关、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、其他组织对本单

位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工作负监管责任，发现违法燃放烟花爆竹的

行为，要予以劝阻。

第十二条 违反本规定，在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时间、地点

和区域或者以禁止的方式燃放烟花爆竹的，由公安机关依据《烟

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》第四十二条第二款规定，或由综合行政执

法部门依据《山东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》第八十一条规定，责令

停止燃放，处 100 元以上 500 元以下的罚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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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条 燃放烟花爆竹故意造成他人身体伤害，构成违反

治安管理行为的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四

十三条的规定，由公安机关处拘留或者罚款。

第十四条 燃放烟花爆竹故意损毁公私财物，构成违反治安

管理行为的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四十九

条的规定，由公安机关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，可以并处 500

元以下罚款；情节较重的，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，可以并

处 1000 元以下罚款。

第十五条 未经许可，生产、经营烟花爆竹制品的，由应急

管理部门依法查处。

非法制造、买卖、储存、运输、邮寄、携带、提供烟花爆竹，

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

法》第三十条的规定，由公安机关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；

情节较轻的，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。

第十六条 燃放烟花爆竹引起火灾或者造成严重后果，构成

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十七条 单位和个人发现有违反本规定禁止行为的，有权

向应急管理、公安、综合行政执法等部门举报。接到举报的单位

应当对举报人信息予以保密。打击报复举报人的，由公安机关依

法查处。

第十八条 各镇人民政府、山城街道办事处和公安、综合行

政执法、应急管理等部门及其工作人员，在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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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工作中玩忽职守、滥用职权、徇私舞弊，尚不构成犯罪的，由

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

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十九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5 年 1 月

21 日。

山亭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 年 12 月 20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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